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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制止牟取暴利的规定

（1995 年 5 月 22 日粤府〔1995〕41 号公布 根据 1998 年

1 月 18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5 号修改）

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批准实施的《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

定》第十六条，结合我省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凡在我省境内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提供有偿服务

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（以下简称生产经营者）必须遵守本规

定。

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或委托省物价管理部门根据国家有关

规定与市场价格变化情况，确定、调整制止牟取暴利的商品和服

务项目的种类，并予以公布。

各市（地级市，下同）人民政府可根据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商

品和服务项目的种类，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，公布制止牟取暴利

的具体商品和服务项目，并报省物价管理部门备案。

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物价管理部门是组织实施本规定的

主管机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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牟取暴利案件由各级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调查与处理。

工商、计量等有关监督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配合价格监督检

查机构查处牟取暴利案件。

第五条 生产经营者应遵循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竞争原则和

诚实信用的商业道德，维护市场价格秩序，禁止采用非法手段牟

取暴利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价格监督检查机构投诉或举报违反

本规定的行为。

第六条 生产经营者采用法律、法规禁止的手段，在同一地

区、同一期间内，经营同一档次、同种商品或服务项目的价格超

过物价管理部门认定并公布的市场平均价格、平均利润率的合理

幅度，属牟取暴利。

通过下列途径获取超常利润不属暴利：

（一）改善管理，减少流通环节，使其成本低于社会平均成

本的；

（二）采用新技术，降低成本，提高效益的；

（三）生产和经营高新技术产品的；

（四）生产经营受国家政策扶持或保护的产品；

（五）国家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途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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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第六条所称同一地区是指同在本市范围内；同一期

间是指各类商品在相同的季节内或另有规定的时间内；同一档次

是指经营场地在同一地段、设施、服务质量以及按有关规定评定

的等级相同或相近的单位；同种商品或服务项目是指性能、规格、

质量、等级、工艺、牌号等相同或相近的商品或服务项目种类。

第八条 市场平均价格、平均利润率，由市级以上物价管理

部门以当地社会平均成本为计算基础，根据不同行业、不同商品

和服务项目的特点，会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认定。含有无形资产

价值的商品和服务项目加价，须经主管部门鉴定和认可。

各业务主管部门、行业协调组织和生产经营者应当配合物价

管理部门进行社会平均价格、平均利润率的测定和认定工作。

第九条 第六条所称合理幅度是指在测定具体商品或服务

项目的市场平均价格、平均利润率的基础上，允许浮动的幅度。

具体幅度按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或与居民生活密切

程度、市场供求状况及商品或服务项目的特点确定。

合理幅度由省物价管理部门会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测定和

认定，也可以委托市物价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测定和认定，但

各地认定的幅度不得超过省认定的幅度范围。

第十条 生产经营者不得以下列非法手段牟利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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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利用非法强制力量，独占市场，操纵价格，强迫其他

经营者或消费者接受其商品和服务项目的价格的；

（二）除国家另有规定外，生产经营者之间或行业组织之间

订立价格协议或达成价格默契，对购买者提价，或强制供给者压

价出售，从中牟取暴利的；

（三）以虚假的价格手段和商品供求信息，推销商品或服务，

诱骗消费者交易，并使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的；

（四）不按规定明码标价或实际成交价格高于明码标价的；

（五）标价的计价单位不明确，诱骗消费者上当的；

（六）标价的商品品质、规格、性能与实际出售商品的品质、

规格、性能不相符合的；

（七）提供服务不真实，给付之间显失公平的；

（八）以各种优惠条件引诱消费者成交后，不履行约定优惠

条件的；

（九）采取其他价格欺诈手段。

第十一条 经营者、消费者投诉应在经营或消费行为发生之

日起 15 日内，提供进货或购货以及经营、销售、服务类的凭证、

其他同行业经营者的可比价格等书面材料。

价格监督检查机构应在接到投诉之日起 15 日内将受理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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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送达投诉者，并在受理之日起 1 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，需延期

审理的，不得超过 3 个月。

第十二条 各级价格监督检查机构审理牟取暴利案件，可行

使以下职权：

（一）按审理案件程序，对有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，并要求

提供有关证明材料；

（二）查验、复制有关的协议、帐册、单据、文件、记录等

相关资料；

（三）生产经营者不能提供进货凭证的，由物价管理部门按

当地批发价或社会平均成本进行确定。

第十三条 对牟取暴利者，由价格监督检查机构予以警告，

责令其向遭受损害的一方退还超出合理幅度所得；不能退还的，

予以没收，并可处以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的罚款。

第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价格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十五条 阻碍价格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，构成犯罪

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六条 价格监督检查人员必须依法执行公务，不得支

持、纵容包庇牟取暴利行为，对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的，依法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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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行政处分，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七条 各市可根据本规定，结合当地实际情况，制定具

体实施细则。

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 1995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